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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計畫分年分期推動，適用對象及受理期間如下：

    （一）第一期，自民國一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起受理申請，至同年十二月十日截止，適

          用對象為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取得建造執照之下列建築物：

          1.3層樓以上疑似具結構軟弱層或位於本市 27條救災道路之建築物。

          2.921或 331震災受損黃單之建築物。

          3.坐落於本市範圍內之斷層帶或土壤液化區之建築物。

          4.本府興建之國民住宅。

          5.民眾認有疑慮，經建管處同意受理者。

    （二）第二期，自民國一零六年三月一十五日起受理申請，至同年十二月底截止。

          1.第一期上述之對象。

          2.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取得建照之 6樓以上非第一期健檢之建築物。

          3.民眾認為有疑慮，經本市建管處同意受理者。

    （三）第三期另行公告。

七、補助標準：

    （一）案件件數認定原則

          1.每一建造執照之基地範圍為一案。

          2.但同一建造執照之基地範圍，包含數幢（棟）建築物者，得以每一幢（棟）視

            為一案。

          3.但同一建造執照之基地範圍，但已分別成立管理組織並向本府報備有案者，得

            以每一管理組織之管領範圍視為一案。

    （二）案件計費方式

          1.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部分，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未滿三千平方公尺者，每

            幢（棟）補助新臺幣陸仟元整；總樓地板面積三千平方公尺以上（含）者，每

            幢（棟）補助新臺幣捌仟元整。

          2.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部分，評估費用依「內政部營建署代辦建築物耐震能

            力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應契約」標價清單計價，每幢（棟）補助以不超過總評

            估費用百分之四十五為限（內含百分之十五成果報告審查費用），補助上限不

            得超過新臺幣六十萬元。



    （三）本計畫經費用於支付健檢機構指派健檢人員執行勘檢評估、健檢報告書製作及相

          關行政作業所需費用。

八、依本計畫申請老屋健檢應備下列文件：

    （一）本市老屋健檢補助申請書。

    （二）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文件。如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完成管理組織報備者

          ，應檢附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暨委任書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建物所有權狀或建

          物登記謄本之影本）。

    （三）申請耐震能力詳細評估者，除前二款文件外並須檢附初步評估結果報告書影本。

九、本計畫申請作業流程如下：

    （一）申請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1.申請人檢具申請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如申請文件不全或有錯誤時，經本局限

            期補正而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應予駁回。

          2.申請文件經審查通過後，本局得視申請情況排定優先順序將申請案相關資料函

            送申請人指定之健檢機構進行評估，並副知申請人知悉；若審查不通過，另函

            檢還申請文件。

          3.健檢機構通知申請人進行現地評估，並將評估報告書一式三份及電子檔一份送

            本局備查。

          4.本局備查後，將評估報告書函送申請人。

    （二）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1.申請人檢具申請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如申請文件不全或有錯誤時，經本局限

            期補正而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應予駁回。

          2.申請文件經審查通過後，本局函發同意補助核定函，並由申請人持本函逕洽健

            檢機構簽訂契約書。

          3.健檢機構通知申請人進行現地評估，並將評估報告書一式三份及電子檔一份送

            本局召開審查會議或委外審查核定。

          4.本局核定後，將評估報告書函送申請人。

    （三）依本計畫申請健檢之建築物，健檢機構及健檢人員均不得任意公開。


